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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各有关单位：

《顺德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实施办法》业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年 1月 12日

主动公开 SDFG2015001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顺府办发〔2015〕4号

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顺德区奖励

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实施办法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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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德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，弘扬社会正气，加

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根据《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

保障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见义勇为，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、法

定义务的人员，为保护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

身、财产安全，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实施救人、

抢险、救灾等行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人员的

奖励和保障。

第四条 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采取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

相结合的方式，坚持公正、公开、及时的原则。

第五条 鼓励公民采取适当、有效方式实施见义勇为行

为，并保护自身安全。

第六条 鼓励全社会支持见义勇为行为，尊重和保护见义

勇为人员。新闻媒体应当及时宣传见义勇为的先进人物和事迹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区公安局负责组织实施。区民政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、司法行政、财税、教育、宣传、卫生、审计等

部门及区工会、团委、妇联、残联等组织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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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见义勇为人员做好宣传、奖励和保障的相关工作。

第二章 见义勇为专项经费的管理

第八条 区人民政府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专项经费，

由区公安局负责管理使用。

第九条 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专项经费通过下列渠道筹集：

（一）政府财政专项拨款；

（二）社会捐赠；

（三）其他合法方式筹集。

第十条 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专项经费用于：

（一）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表彰费用；

（二）根据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当先行支付的费用；

（三）根据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应当先行支付的见义勇

为伤残人员伤残补偿金；

（四）其他应当支付的费用。

第十一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见义勇为奖励和保

障资金。

第十二条 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专项经费不足支出时，区

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充。

第十三条 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专项经费应当专款专用，

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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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义勇为奖励和保障专项经费的筹集和使用，接受财政、

审计部门的监督。

第三章 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程序

第十四条 下列行为应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：

（一）同正在实施的侵犯国家、集体、公民财产或者公民

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；

（二）同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

行为进行斗争，制止违法行为；

（三）在抢险、救灾、救人中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保护国家、

集体财产或者他人人身、财产安全的；

（四）不顾个人安危，积极协助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

和司法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的；

（五）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见义勇为行为。

第十五条 见义勇为人员或其近亲属可以向行为发生地

的镇（街道）公安部门申请确认其见义勇为行为。有关单位或

者个人也可以向上述单位举荐见义勇为人员。

第十六条 申请、举荐确认见义勇为，应当自行为发生之

日起六个月内提出。因特殊情况不能提出申请的，自特殊情况

结束之日起计算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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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见义勇为行为人在没有申请人、举荐人的情况

下，可由区人民政府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依照职权予以确认。

第十八条 镇（街道）公安部门应当在受理见义勇为行为

确认申请后二十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报区公安局作出

见义勇为认定。

镇（街道）公安部门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出具调查结果

的，经区公安局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。

第十九条 见义勇为行为的受益人、见证人应当如实向有

关单位、人员提供见义勇为行为证据或者其他相关情况。

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在审查见义勇为行为确认申请过程

中，需要委托其他单位进行调查的，有关单位应予以配合。受

托单位的调查时间不计算在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期限之内。

第二十一条 经区公安局认定后，镇（街道）公安机关应

当及时将拟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的事迹予以公示，征求公众意

见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七个工作日。公示时间不计入本办法第

十八条规定期限之内。但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情形除外。

第二十二条 区公安局对见义勇为行为作出认定后，报区

人民政府批准并授权区见义勇为评审小组颁发证书。

第二十三条 经确认的见义勇为人员，享受本办法规定的

奖励和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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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

第二十四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表彰和奖励的方式，由区公

安局提出初审意见后，报区人民政府决定。表彰和奖励的方式

有下列几种：

（一）通报嘉奖；

（二）颁发奖金或记功；

（三）授予“见义勇为先进分子”或“荣誉市民”等荣誉

称号。

以上表彰和奖励可以同时授予。

第二十五条 对下列情形的见义勇为人员，从区见义勇为

奖励和保障专项经费中给予一次性奖励，经税务部门审核，奖

金免征个人所得税：

（一）一般见义勇为行为人员，奖励人民币 2000元；造

成轻微伤的，奖励人民币 3000～5000元；造成轻伤的，奖励

人民币 5000～20000元；对表现突出、社会影响强烈的奖励人

民币 20000元；

（二）造成部分丧失劳动力的，奖励人民币 10000~50000元；

（ 三 ） 造 成 大 部 分 丧 失 劳 动 力 的 ， 奖 励 人 民 币

30000~100000元；

（四）造成完全丧失劳动力、牺牲的，奖励人民币

100000~300000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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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见义勇为行为人伤残、牺牲，经区人民政府决定授

予“见义勇为先进分子”或“荣誉市民”等荣誉称号的，追加

奖励人民币 50000～200000元。

第二十六条 见义勇为人员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，

有突出贡献并被区人民政府授予“荣誉证书”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享

受积分入户政策。

第二十七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可以个别进行，也可

以集中进行。

奖励表彰见义勇为人员的会议公开举行。但因保护见义勇

为人员安全需要保密的，应当不予公开。

第二十八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，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，由

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报省人民政府审批。

第二十九条 鼓励社会力量和见义勇为人员所在单位、居

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对见义勇为人员给予资助和奖励。

第五章 见义勇为人员的保障

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负伤的见义勇为人员，应

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和医疗机构，并采取协助救治、援助等措施。

第三十一条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及时救治见义勇

为负伤人员。

第三十二条 因见义勇为而遭受人身损害的，在救治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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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医疗费、护理费等合理的治疗费用，由区见义勇为奖励和保

障专项经费先行垫付。造成残疾的，并垫付残疾生活辅助器具

费。造成死亡的，并垫付丧葬费。

因见义勇为而遭受人身损害并有侵权人的，侵权人或者侵

权人的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。依照前款规定先行垫付

相关费用的，应当向侵权人或者侵权人的监护人追偿。

因见义勇为而遭受人身损害并有受益人的，有关费用可以

由受益人或者受益人的监护人适当承担。

第三十三条 对见义勇为伤残人员，凡符合享受工伤保险

待遇条件的，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及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

落实相应待遇；不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的，按照《伤残

抚恤管理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由相关部门评定伤残等级并落实

相应待遇。

第三十四条 因见义勇为误工的人员，所在工作单位应当

视同出勤，不得降低其福利待遇或者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。

第三十五条 因见义勇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，由所

在单位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，若待遇低于原工作待遇，按规定

发给在职伤残补偿金；确实无法安排工作，可以离岗退养，并

按规定发放离岗退养费。

因见义勇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，按照《社会保险法》

及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的相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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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义勇为人员不能享受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待遇，根据下

列情况给予保障：

（一）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，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

的，由区劳动行政部门优先安排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再就

业。对本人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的，工商、税务、技术监督等有

关部门应优先依法办理证照，有关费用依法给予减免；

（二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，从区见义勇为奖励和保

障专项经费中，逐月发给我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

入的月平均标准的基本生活费；

（三）见义勇为死亡或致残人员子女入公办幼儿园、学校，

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，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安排就读。

第三十六条 对本人要求不公开或不宜公开的见义勇为

人员的个人资料和相关事迹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应当保密。

第三十七条 见义勇为人员因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纠纷需

要申请法律援助的，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。

第三十八条 因见义勇为致使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人身、财

产安全受到威胁的，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九条 对于在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中，玩

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或者贪污、挪用见义勇为奖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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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专项经费的部门、人员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四十条 对于骗取见义勇为奖励和其他待遇的人员，由

有关部门撤销其荣誉称号、追回所获奖金及相应待遇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公安局负责解释。

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5年 3月 1日起施行，《顺德区

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实施办法》（顺府办发〔2010〕157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15年 1月 19日印发


